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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买后付”，安全谁来保障？
打开购物页面，出现“支持0元下单”的字样，进入支付页面，选

择“先买后付”，就能0元购买商品，待确认收货后再支付货款……
近年来，这种叫做“先买后付”的消费新模式快速兴起，最初出现在
电商购物场景，目前已经延伸覆盖至数百个便民场景。

随着便捷支付、后付费习惯的普及，我国“先买后付”的用户数
量和交易频次增长迅速。“先买后付”对消费行为有何影响？便利
背后有哪些风险？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从几十元的食品，到几百元的护肤
品，再到上千元的服装，网购达人张琳在
手机上划拉着购物清单：“这些都是‘先买
后付’的成果。”张琳觉得自己出手变“豪
气”了——同款衣服，买三件不同尺码都
试试。“先买了试试，反正先不用付钱，如
果退货，全程都无需支付，还减少了与商
家的退款纠纷。”张琳说，这项功能实际补
上了线上消费与实体消费相比不能免费
试用的短板。

“先买后付”也受到不少商家的欢
迎。“对我们这种品质商家是利好，接入

‘先买后付’功能后，商品销量增加超过
30%。”一家广东深圳裤装电商企业负责
人告诉记者，虽然退货率有所上升，但是
商品留存量也增长了。

截至目前，多家电商平台都已接入
“先买后付”功能，这个发源于海外的舶来
品与中国电商发展实践相结合，已经全面
融入消费者的生活。

“电商消费场景中最重要的两个因素
是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先买后付’于
2018年左右进入国内后，核心功能逐步

演变为提升消费意愿。”国内某电商平台
“先买后付”业务负责人介绍，当时国内已
有比较成熟的消费金融产品来解决消费
能力不足的问题，因此“先买后付”及时转
型，发展成为主要解决消费意愿不够的工
具，比如消费者因不确定商品质量或者是
否符合自身需求等原因而不敢贸然下单，

“先买后付”有效降低了消费的决策门槛
和对商家的信任成本。

除了深耕电商消费场景，“先买后付”
加速本土化，先用后付、先吃后付、先借后
付、先寄后付层出不穷，已经将应用场景
扩展到外卖、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快递
等生活服务的方方面面。

当然，“先买后付”服务有一定使用门
槛，并不对所有商家和消费者都开放。微
信支付线上商业负责人惠晓仁介绍，以通
过微信支付的“先买后付”服务为例，对用
户来说，开放的标准基于微信支付分，当
用户微信支付分达到一定分值（通常为
550分以上），且满足身份认证信息完善、
有稳定支付行为等条件，即可在支持该服
务的商户中选择使用。

弥补线上消费不能免费试用的短板

刚开年，在体验了一年“先买后付”
后，小刘果断关闭了这项服务：“有点像信
用卡，但没有明确的账单，年底一算才发
现自己花了这么多，吓了一跳。”

小刘的体验并不鲜见。“先买后付”带
来的“无感”消费虽丝滑，却也可能陷入

“无感”负债的烦恼，部分用户不知不觉中
累积的消费高出了自身的承受能力。不
少人担忧，如果完成不了“后付”，会不会
要支付额外费用甚至影响个人信用？

记者调查后发现，“先买后付”背后运
行模式不一，主要可分为赊销服务和消费
信贷两类，违约影响要视情况而定。

因为国内“先买后付”更多瞄准提升
消费意愿，因此第一类模式居多，包括基
于微信信用分和支付宝芝麻信用分的“先
买后付”服务。与消费贷、信用卡等金融
业务不同，这类模式本质是平台做担保提
供赊销服务，不涉及借贷。平台方通过交
易等行为形成的大数据测算用户的信用
积分，以风控模型和技术支持识别符合

“先买后付”条件的消费者和商户，资金流
转也主要发生在这两者之间，不通过金融
机构。

“这类模式更多的是一种互联网生活

服务，旨在降低商户和用户之间交易摩
擦，如果消费者未能及时付款，短期内不
会产生逾期费用，也不会与央行个人征信
系统挂钩。”惠晓仁表示，但系统会通过微
信消息提醒用户支付履约，也会按照一定
频率继续尝试扣款。若用户长期不履约，
其微信支付分可能会下降，后续会影响免
押金、“先买后付”等服务的使用。

第二类则属于消费贷款，能够同步提
升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平台通过依托旗
下有金融牌照的网络小贷公司等，或联合
金融机构向消费者发放场景化消费贷
款。如果用户违约会产生逾期费用，影响
个人信用，长期不还款甚至可能面临法律
诉讼风险。

“‘先买后付’虽便利，量力而行是根
本。”北京安杰世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黄兴
超认为，“无感”支付更容易促使消费者非
理性消费，增加个人债务风险和信用风险，
同时，一些平台行为也客观上助长了这些
风险。比如有的平台向达标用户默认开通

“先买后付”，消费者不知情就被授权使用
相关服务；有的将“先买后付”设置为默认
或优先的选项，增加了误操作的可能；一键
开通容易，但关闭服务却找不到入口……

“先买后付”虽便利 但仍需理性消费

2024年7月1日起实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
例和近期发布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细
化了平台企业在网络交易、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义
务，这对平台合法依规地提供“先买后付”具有很强的指
导意义。

平台根据用户反馈持续完善服务。“我们联动商家
在‘先买后付’的界面中强化提示，包括下单时间、预计
扣费金额、预计收货时间信息等提示信息，同时推动商
家避免诱导消费、诱导开通等行为，保障消费者的自主
选择权。”惠晓仁表示。

推动“先买后付”进一步规范健康发展，堵住“风险
点”，还需多方合力。专家建议，应逐步构建涵盖监管部
门、电商平台、行业机构多方的综合治理体系。

平台压实主体责任，筑牢风控防线。中国社科院金
融研究所副研究员范云朋表示，平台在提供“先买后付”
服务时，如涉及金融服务应明确提示，避免将信贷安排
包装成单纯的支付工具或促销手段，让消费者清晰知晓
总支付成本和到期时间等，并在确认环节进行明确同
意，防止因信息不充分而形成非理性负债。

监管部门强化合规管理，加大执法力度。内蒙古大
学经济管理学院研究员陈文建议，“先买后付”应纳入统
一的信用管理框架，合理设定总额度和月度累计上限，
对存在还款风险特征的用户，系统应自动触发强化审核
或采取限制措施，避免在扩展消费场景的过程中积累低
质量信用风险。

黄兴超则认为，金融监管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应针
对相关新型支付和信用服务制定更具针对性的规则指
引，统一授权流程、信息披露标准和责任划分。同时应
加强对诱导开通、自动转贷不透明等行为的执法检查，
结合投诉数据和交易监测实施常态化监管。

（来源：人民日报）

“先买后付”在成长中逐步完善


